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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

《 渣 打 銀 行 （ 香 港 ） 有 限 公 司 （ 合 併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

引 言  

1. 行 政 長 官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九 日 同 意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提 交 立 

法 會 。 立 法 會 議 員 李 國 寶 博 士 （ GBS 及 太 平 紳 士 ） 根 據 《 基 

本 法 》 第 74 條 的 規 定 提 交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。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

委 員 會 已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二 日 審 議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而 並 無 

提 出 異 議 。  

背 景 及 目 的  

2.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就 藉 着 將 渣 打 銀 行 香 港 分 行 、 Manhattan Card 

Company Limited ( 下 稱 “Manhattan Card Company” ) 、 渣 打 財 務 （ 香 

港） 有 限 公 司  ( 下 稱 “ 渣 打 財 務 ” ) 、 Standard Chartered International 

Trade Products Limited 及 Chartered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 (下 稱 “Chartered 

Capital Corporation”) （ 合 稱 “ 各 移 轉 實 體 ” ）的 資 產 及 各 項 法 律 

責 任 移 轉 予 渣 打 集 團 內 一 間 新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而 合 併 及 重 

組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各 項 業 務 訂 定 條 文 。 各 移 轉 實 體 均 為 渣 打 

集 團 的 成 員 ， 其 母 公 司 為 渣 打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。 上 述 全 資 附 

屬 公 司 已 經 在 香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， 並 取 名 為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

(Hong Kong) Limited 渣 打 銀 行 （ 香 港 ）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“ 渣 打 

（ 香 港 ） ” ） 。 該 附 屬 公 司 是 根 據 《 銀 行 業 條 例 》 獲 認 可 

的 銀 行 。  

3. 在 很 多 司 法 管 轄 區 ， 例 如 美 國 、 日 本 和 瑞 士 ， 銀 行 及 其 他 

財 務 機 構 可 藉 “ 概 括 繼 承 ” 予 以 合 併 。 但 香 港 公 司 法 並 沒 

有 “ 概 括 繼 承 ” 的 概 念 。 因 此 ， 在 香 港 ， 銀 行 合 併 或 重 大 

重 組 一 般 是 藉 以 約 務 更 替 或 轉 讓 方 式 移 轉 全 部 財 產 和 法 律 

責 任 ， 或 就 移 轉 受 香 港 法 律 管 限 的 將 合 併 之 銀 行 的 全 部 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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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和 法 律 責 任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條 例 草 案 而 生 效 。 由 於 各 移 轉 

實 體 與 客 戶 及 其 他 對 手 方 之 間 尚 有 大 量 未 履 行 的 協 議 ， 藉 

約 務 更 替 或 轉 讓 移 轉 上 述 資 產 和 法 律 責 任 予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

並 非 切 實 可 行 。 

4. 渣 打 是 由 The Chartered Bank 與 The Standard Bank Limited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

合 併 而 設 立 。 該 兩 間 銀 行 均 成 立 於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， 起 初 在 

亞 洲 及 非 洲 新 興 市 場 提 供 貿 易 融 資 。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， 渣 打 

銀 行 慶 祝 了 其 成 立 一 百 五 十 周 年 。  

渣 打 銀 行 在 香 港 和 中 國 內 地 經 營 銀 行 業 務 的 歷 史 悠 久 。 它 

於 一 八 五 八 年 在 上 海 開 設 其 首 間 中 國 分 行 ， 是 最 早 進 入 中 

國 的 外 國 銀 行 。 在 過 去 一 百 四 十 五 年 ， 它 在 中 國 的 業 務 經 

營 從 未 中 斷 。 在 香 港 ， 渣 打 於 一 八 五 九 年 開 始 其 業 務 經 

營， 並 於 一 八 六 二 年 首 次 發 行 香 港 銀 行 紙 幣 ， 是 香 港 歷 史 

最 悠 久 的 發 鈔 銀 行 。 渣 打 是 一 間 在 香 港 領 有 全 面 牌 照 並 提 

供 範 圍 廣 泛 的 消 費 、 企 業 和 環 球 市 場 產 品 及 服 務 的 銀 行 。  

渣 打 的 歷 史 和 發 展 與 香 港 的 歷 史 和 發 展 是 息 息 相 關 的 ， 而 

且 渣 打 一 直 對 香 港 有 所 承 擔 。 渣 打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 二 零 零 

二 年 在 香 港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正 是 其 對 香 港 的 承 擔 的 確 實 證 

明 。  

為 了 表 明 其 對 香 港 與 中 國 的 長 期 承 擔 和 信 心 ， 渣 打 現 擬 將 

其 香 港 業 務 在 本 地 成 立 為 法 團 。 這 樣 做 與 渣 打 的 大 中 華 策 

略 是 一 致 的 ， 使 渣 打 有 機 會 加 強 其 在 本 地 的 專 營 業 務 和 利 

用 由 香 港 與 內 地 之 間 更 緊 密 的 經 濟 融 合 而 產 生 的 大 量 商 

機。  

5. 政 府 聲 明 的 政 策 是 支 持 香 港 銀 行 及 金 融 界 的 整 合 ， 以 改 善 

其 競 爭 力 ， 並 為 體 系 的 長 期 穩 定 作 出 貢 獻 。 根 據 這 項 政 

策 ， 以 前 提 出 有 關 銀 行 及 其 他 財 務 機 構 合 併 的 合 理 建 議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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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均 會 支 持 。 不 過 ， 這 必 須 符 合 一 項 首 要 原 則 ， 即 促 進 

銀 行 體 系 的 穩 定 性 ， 以 及 為 存 戶 提 供 適 度 的 保 障 。 香 港 金 

融 管 理 局 （ 下 稱 “金 管 局 ” ） 對 以 私 人 條 例 草 案 形 式 （ 例 

如 此 《 條 例 草 案 》）， 使 建 議 中 的 合 併 生 效 ， 並 無 異 議 。  

6.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對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客 戶 及 與 各 移 轉 實 體 有 業 務 

往 來 的 其 他 財 務 機 構 和 供 應 商 有 利 。 他 們 將 獲 保 證 各 移 轉 

實 體 受 香 港 法 律 管 限 的 全 部 財 產 和 各 項 法 律 責 任 已 妥 為 移 

轉 予 渣 打 （ 香 港 ）。 客 戶 亦 將 不 會 因 要 簽 署 新 的 客 戶 文 件 

而 令 其 不 便 。 再 者 ，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與 各 移 轉 實 體 之 間 的 上 

述 受 香 港 法 律 管 限 的 財 產 和 各 項 法 律 責 任 的 移 轉 基 準 將 會 

是 公 開 和 劃 一 的 。 

7. 上 一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以 來 ， 立 法 會 通 過 了 若 干 有 關 銀 行 及 

其 他 認 可 機 構 實 行 合 併 的 條 例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所 依 據 的 ，  

是 被 視 為 與 渣 打 的 建 議 重 組 最 有 關 聯 或 最 類 似 的 那 些 銀 行 

合 併 條 例 ， 包 括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和 二 零 零 二 年 期 間 由 立 法 會 

通 過 的 那 些 條 例 的 形 式 。 與 先 前 類 似 條 例 不 同 之 處 屬 起 草 

上 的 技 術 性 問 題 ， 並 反 映 這 宗 銀 行 合 併 的 特 殊 情 況 。  

發 行 法 定 貨 幣 紙 幣  

8. 渣 打 銀 行 是 一 間 發 鈔 銀 行 ， 現 擬 申 請 根 據 《 法 定 貨 幣 紙 幣 

發 行 條 例 》 第 3(2) 條 授 權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取 代 渣 打 銀 行 作 為 發 

鈔 銀 行 。 雖 然 特 區 政 府 現 正 考 慮 此 事 ， 但 是 現 時 的 計 劃 是 

如 果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獲 授 權 作 為 發 鈔 銀 行 ， 這 將 根 據 《 條 例 

草 案》 第 3 條 所 指 的 指 定 日 期 當 日 生 效 。  《 條 例 草 案》 第 7 

條 (1) 款 說 明 了 有 關 的 安 排 。   

9. 渣 打 銀 行 根 據 《法 定 貨 幣 紙 幣 發 行 條 例 》 及 在 財 政 司 司 長 

所 指 明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的 規 限 下 提 供 與 發 鈔 有 關 的 操 作 上 的 

支 持 ， 發 行 及 其 他 服 務。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將 擁 有 財 政 、 操 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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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和 發 行 的 資 源 ， 包 括 渣 打 銀 行 的 現 有 分 行 網 絡 ， 以 繼 續 

發 鈔 服 務 。 《 條 例 草 案》第 7 條 (2) 款 列 出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在 獲 

授 權 作 為 發 鈔 銀 行 的 情 況 下 將 取 代 渣 打 銀 行 而 承 受 的 權 利 

和 承 擔 的 義 務 。 建 議 的 安 排 是 以 中 國 銀 行 根 據 《 法 定 貨 幣 

紙 幣 發 行 條 例 》 有 關 條 文 獲 授 權 為 發 鈔 銀 行 而 將 其 發 鈔 職 

能 移 轉 予 中 國 銀 行 （香 港） 有 限 公 司 時 所 採 納 的 安 排 為 依 

據 。 此 項 移 轉 與 其 他 根 據 中 國 銀 行 （ 香 港 ） 有 限 公 司 （ 合 

併 ） 條 例 的 各 項 移 轉 於 同 一 指 定 日 期 進 行 。  

10. 特 區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確 保 對 發 鈔 銀 行 的 繼 承 順 利 進 行 並 有 助 

於 維 持 公 眾 的 信 心 及 貨 幣 的 穩 定 。 第 7 條 (2) 款 中 提 述 的 事 項 

受 《 法 定 貨 幣 紙 幣 發 行 條 例 》 （ 第 65 章 ） 及 《 外 匯 基 金 條 

例 》 （ 第 66 章） 所 反 映 的 現 有 政 府 政 策 管 限 。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 

11.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旨 在 將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各 項 業 務 移 轉 予 渣 打 

（香 港 ） 。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其 中 兩 個 實 體 根 據 《 銀 行 業 條 例》 

獲 認 可 。 該 兩 個 實 體 是 渣 打 銀 行 及 Manhattan Card Company; 前 者 

是 一 間 持 牌 銀 行 ， 而 後 者 則 是 一 間 有 限 制 牌 照 銀 行 。 

Manhattan Card Company 將 按 照 《 銀 行 業 條 例 》向 金 管 局 申 請 撤 銷 

其 有 限 制 銀 行 牌 照 。 如 取 得 金 管 局 的 批 准 ， 渣 打 銀 行 擬 至 

少 在 一 個 過 渡 期 內 保 留 其 銀 行 牌 照 。  

12.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就 受 香 港 法 律 管 限 或 管 轄 的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香 

港 業 務 （很 少 數 的 除 外 財 產 及 各 項 法 律 責 任 除 外 ） 於 指 定 

日 期 轉 歸 渣 打 （香 港 ） 訂 定 條 文 。 指 定 日 期 將 在 諮 詢 金 管 

局 後 決 定。  

13. 建 議 的 《 條 例 草 案 》的 主 要 條 文 類 似 於 近 期 通 過 的 合 併 條 

例 草 案 ， 在 下 文 各 段 中 概 述 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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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第 2  條 列 出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使 用 的 一 些 詞 語 的 定 

義， 尤 其 是 列 明 了 “ 除 外 財 產 及 各 項 法 律 責 任 ” 的 定 

義， 明 確 地 排 除 了 少 數 的 財 產 及 法 律 責 任 。 渣 打 （香 

港 ） 並 沒 有 被 授 予 酌 情 決 定 權 去 排 除 財 產 或 各 項 法 律 

責 任 。 在 “ 除 外 財 產 及 各 項 法 律 責 任 ” 的 定 義 的 (a) 至 

(d)  段 列 出 的 排 除 事 項 與 其 他 銀 行 合 併 條 例 草 案 相 符 。 

(d)  段 排 除 了 合 併 協 議 ， 而 合 併 協 議 規 定 各 移 轉 實 體 及 

渣 打 （ 香 港 ） 竭 盡 其 所 能 促 成 合 併 及 處 理 合 併 協 議 的 

代 價 。 排 除 合 併 協 議 是 為 了 確 保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義 務 和 

權 利 不 會 因 為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而 轉 移 予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。 

(e) 至 (f) 段 是 關 乎 各 移 轉 實 體 須 向 渣 打 集 團 各 成 員 繳 付 

其 （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指 定 的 日 期 的 ） 保 留 收 入 的 義 

務 ， 其 用 意 是 這 些 義 務 應 由 各 移 轉 實 體  而 不 是 渣 打 

（ 香 港 ） 去 完 成。  

(b) 第 3  條 規 定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的 董 事 局 可 確 定 一 個 合 併 生 

效 的 指 定 日 期 ， 並 且 各 移 轉 實 體 和 渣 打 （ 香 港 ）須 於 

憲 報 刊 登 公 告 ， 述 明 該 指 定 日 期 。  

(c) 第 4 條 規 定 於 指 定 日 期 Manhattan Card Company 、 渣 打 財 務 

及 Chartered Capital Corporation 的 股 本 帳 及 股 份 溢 價 帳 將 會 減 

少 。 該 條 文 亦 指 出 Manhattan Card Company 的 有 限 制 銀 行 牌 

照 將 自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指 定 日 期 起 撤 銷 。 該 條 文 中 沒 有 

近 期 類 似 的 合 併 條 例 中 常 見 的 更 改 名 稱 條 文 。  

(d) 第 5 條 是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主 要 的 移 轉 及 轉 歸 條 文 。 該 

條 文 規 定 於 指 定 日 期 ，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各 項 業 務 （ 不 包 

括 “ 除 外 財 產 及 各 項 法 律 責 任” ） 應 移 轉 及 轉 歸 予 渣 

打 （香 港 ）， 猶 如 於 指 定 日 期 渣 打 （ 香 港 ）與 各 移 轉 

實 體 在 法 律 上 是 同 一 人 一 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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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第 6 條 處 理 合 併 前 由 移 轉 實 體 以 受 託 人 身 分 持 有 的 財 

產 。 該 條 文 規 定 ， 在 有 關 文 件 中 提 述 移 轉 實 體 之 處 ， 

應 被 視 為 提 述 渣 打 （ 香 港 ）。  

(f) 第 7 條 處 理 發 行 銀 行 紙 幣 的 事 項 。 該 條 文 指 出 ， 如 果 

渣 打 （ 香 港 ） 獲 授 權 取 代 渣 打 銀 行 作 為 發 鈔 銀 行 ， 這 

項 改 變 將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所 指 的 指 定 日 期 當 日 生 效 。 

除 了 其 他 事 情 外 ， (i) 自 指 定 日 期 起 ， 所 有 在 指 定 日 期 

之 前 由 渣 打 銀 行 發 行 的 法 定 貨 幣 紙 幣 ， 應 憑 藉 《 條 例 

草 案 》 移 轉 及 轉 歸 予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及 (ii) 所 有 渣 打 銀 行 

的 銀 行 紙 幣， 如 在 指 定 日 期 之 前 由 渣 打 銀 行 發 行 即 會 

成 為 渣 打 銀 行 的 法 定 貨 幣 紙 幣 ， 則 該 等 銀 行 紙 幣 自 指 

定 日 期 起 移 轉 及 轉 歸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。  

(g) 第 8 條 (a) 至 (k) 款 規 定 ， 各 移 轉 實 體 （ 或 渣 打 銀 行 為 移 

轉 實 體 的 利 益 ） 訂 立 、 接 獲 、 發 出 或 被 指 明 為 收 件 人 

的 所 有 合 約 和 協 議 （ 不 包 括 除 外 財 產 及 各 項 法 律 責 

任） ， 於 合 併 生 效 後 ， 應 被 視 為 原 訂 約 方 為 渣 打 （ 香 

港 ）而 非 各 移 轉 實 體 （ 或 渣 打 銀 行 ） ， 而 凡 提 述 各 移 

轉 實 體 （ 或 渣 打 銀 行 ） 之 處 均 應 被 視 為 提 述 渣 打 （ 香 

港 ）。 第 8 條 (a) 至 (k) 款 亦 規 定 於 指 定 日 期 ， 帳 戶 、 可 流 

轉 票 據 、 授 權 書 、 抵 押 權 益 、 法 庭 命 令 、 仲 裁 裁 決 和 

判 決 移 轉 至 渣 打 （ 香 港 ）。 第 8 條 (g)(v) 及 (vi) 款 力 圖 反 

映 以 往 由 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就 其 他 銀 行 合 併 可 能 引 致 客 

戶 資 產 抵 押 或 押 記 的 範 圍 擴 大 所 引 起 的 關 注 。  

(h) 第 8 條 (l) 款 規 定 各 移 轉 實 體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向 渣 打 

（ 香 港 ）移 轉 個 人 資 料 ， 既 不 違 反 任 何 保 密 責 任 ， 亦 

不 觸 犯 《 個 人 資 料 （ 私 隱 ） 條 例 》 。 如 私 穩 專 員 於 合 

併 前 可 就 各 移 轉 實 體 行 使 任 何 權 力 ， 則 於 合 併 後 ， 其 

可 就 渣 打 （ 香 港 ）行 使 該 權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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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第 9 條 規 定 合 併 後 渣 打 （ 香 港 ）的 會 計 處 理 。 然 而 ，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沒 有 像 近 期 通 過 的 合 併 條 例 那 樣 尋 求 將 

上 述 會 計 處 理 追 溯 至 以 往 。  

(j) 第 10 條 規 定 合 併 後 的 稅 務 安 排 。 該 條 文 亦 規 定 就 《 稅 

務 條 例 》 而 言 ， 自 指 定 日 期 起 並 就 各 項 業 務 而 言 ， 渣 

打 （ 香 港 ）須 視 作 猶 如 在 法 律 上 與 各 移 轉 實 體 均 是 同 

一 人 一 樣 ， 而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利 潤 或 虧 損 須 視 作 為 渣 打  

（ 香 港 ）的 利 潤 （ 或 虧 損 ）。  第 10 條 旨 在 與 以 前 的 銀 

行 合 併 條 例 中 有 關 稅 務 事 項 的 條 文 之 要 旨 相 似 。 該 條 

文 的 要 旨 與 政 府 在 最 近 通 過 的 銀 行 合 併 條 例 的 內 容 中 

所 列 明 的 稅 務 政 策 相 符 。  

(k) 第 11 條 規 定 ，關 於 合 併 時 藉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由 各 移 轉 實 

體 移 轉 至 渣 打 （ 香 港 ）的 僱 員 與 各 移 轉 實 體 訂 立 的 所 

有 僱 傭 合 約 ， 就 所 有 目 的 而 言 ， 該 等 合 約 被 視 為 連 續 

受 僱 於 同 一 僱 主 的 合 約 ， （ 現 擬 將 渣 打 銀 行 香 港 分 行 

的 所 有 僱 員 移 轉 至 渣 打 （ 香 港 ）） 。 第 11 條 亦 規 定 ， 

各 移 轉 實 體 的 董 事 、 秘 書 或 核 數 師 ， 不 得 僅 憑 藉 合 併 

而 自 動 成 為 渣 打  （ 香 港 ）的 董 事 、 秘 書 或 核 數 師 。  

(l) 第 12 條 確 保 參 與 各 移 轉 實 體 退 休 金 計 劃 的 各 移 轉 實 體 

僱 員 於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各 項 業 務 移 轉 至 渣 打 （ 香 港 ）後 

應 繼 續 為 該 等 退 休 金 計 劃 的 成 員 。 該 條 文 亦 確 保 各 移 

轉 實 體 的 前 僱 員 和 渣 打 （ 香 港 ）的 現 有 僱 員 於 移 轉 後 

應 繼 續 享 有 移 轉 前 在 其 各 自 的 退 休 金 計 劃 下 所 享 有 的 

同 等 權 利 ， 並 確 保 （ 一 旦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獲 得 通 過 並 生 

效 ） 憑 藉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進 行 的 移 轉 不 會 自 動 給 予 該 等 

僱 員 任 何 額 外 權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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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m) 第 13 條 規 定 如 任 何 合 約 或 其 他 文 件 以 移 轉 實 體 或 渣 打 

（ 香 港 ） 或 其 各 自 的 任 何 附 屬 公 司 為 立 約 一 方 ， 而 該 

合 約 或 其 他 文 件 載 有 任 何 條 文 禁 止 合 併 或 有 禁 止 合 併 

的 效 力  ， 或 根 據 該 條 文 合 併 會 引 致 出 現 失 責 事 項 或 終 

止 事 項， 則 該 條 文 會 在 《 條 例 草 案》 通 過 並 生 效 時 被 

當 作 已 被 免 去 。  

(n) 第 14 條 至 第 16 條 載 有 條 文 規 定 ， 就 任 何 事 宜 作 為 對 各 

移 轉 實 體 有 利 或 不 利 的 證 據 和 可 接 納 證 據 ， 並 且 （ 一 

旦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獲 得 通 過 並 生 效 ） 藉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移 

轉 者 ， 於 合 併 後 就 同 一 事 宜 可 接 納 為 對 渣 打 （ 香 港 ）

有 利 或 不 利 的 證 據 。 第 15 條 規 定 ，就 《 證 據 條 例 》  而 

言 ， 藉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轉 歸 渣 打 （ 香 港 ）的 Manhattan Card 

Company 或 渣 打 銀 行 香 港 分 行 的 銀 行 紀 錄 須 視 作 為 猶 如 

該 等 銀 行 紀 錄 一 直 是 渣 打 （ 香 港 ）的 銀 行 紀 錄 一 樣 。  

(o) 第 17 條 處 理 合 併 對 各 移 轉 實 體 在 香 港 持 有 的 土 地 權 益 

的 影 響 ， 及 規 定 依 據 合 併 將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土 地 權 益 轉 

歸 渣 打 （ 香 港 ）並 不 構 成 《 業 主 與 租 客 （ 綜 合 ） 條 

例》 規 定 的 收 購 、 轉 讓 、 移 轉 或 放 棄 管 有 。 第 17 條 亦 

規 定 依 據 合 併 將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土 地 權 益 轉 歸 渣 打 （ 香 

港 ）， 並 不 影 響 或 終 絕 《 土 地 註 冊 條 例 》 所 規 定 的 優 

先 權 。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列 明 渣 打 （ 香 港）

或 各 移 轉 實 體 並 不 因 第 17 條 而 免 受 《 印 花 稅 條 例》 的 

條 文 所 規 限 。  

(p) 第 18 條 述 明 ， 各 移 轉 實 體 或 渣 打 （ 香 港 ）並 不 因 《 條 

例 草 案 》 而 免 受 規 管 其 業 務 經 營 的 《 銀 行 業 條 例 》 和 

其 他 條 例 的 任 何 條 文 所 規 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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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q) 第 19 條 規 定 ，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並 不 妨 礙 渣 打 （ 香 港 ）修 

改 其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或 一 般 性 處 理 其 財 

產 或 經 營 其 業 務 。  第 19 條 亦 規 定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任 

何 規 定 均 不 妨 礙 渣 打 集 團 的 任 何 成 員 於 指 定 日 期 前 修 

改 其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組 織 章 程 細 則 或 一 般 性 處 理 其 財 

產 。  

(r) 第 20 條 規 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通 過 並 生 效 後 ， 其 任 何 規 定 

均 不 影 響 中 央 或 特 區 政 府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和 其 他 法 律 

所 擁 有 的 權 利 。  

稅 務  

14. 如 以 上 所 述 ， 第 8 條 、第 9 條 及 第 10 條 在 各 方 面 視 渣 打 （ 香 

港 ） 在 法 律 上 如 同 各 移 轉 實 體 一 樣 ， 且 允 許 自 《 條 例 草 

案 》 所 指 的 指 定 日 期 起 ， 各 移 轉 實 體 的 任 何 利 潤 及 虧 損 作 

為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的 利 潤 及 虧 損 處 理 。  

諮 詢  

15. 雖 然 不 曾 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進 行 行 公 眾 諮 詢 ， 但 是 立 法 會 財 

經 事 務 委 員 會 已 審 議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行 政 機 關 

是 支 持 《 條 例 草 案 》的 ， 而 且 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已 向 金 管 

局 、 財 經 事 務 局 及 庫 務 署 、 律 政 司 、 稅 務 局 局 長 、 公 司 註 

冊 處 處 長 、 土 地 註 冊 處 處 長 、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和 強 積 金 

管 理 局 進 行 諮 詢 。 以 上 各 方 面 已 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提 供 意 見 

（ 如 有 ） ， 而 其 所 提 供 的 意 見 均 已 被 採 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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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16. 建 議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﹕  

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審 議 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二 日  

首 次 在 憲 報 刊 登 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 

再 度 在 憲 報 刊 登 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專 責 議 員 向 立 法  

會 秘 書 發 出 表 明 有 意 提 交 《 條 例  

草 案 》 的 通 知 書  

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

首 讀 和 開 始 二 讀 辯 論 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 

宣 傳 安 排   

17.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已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及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

月 十 九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， 並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及 二 零 

零 四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透 過 在 南 華 早 報 及 信 報 刊 登 廣 告 予 以 公 

告 。 此 外 ， 渣 打 （ 香 港 ） 將 於 法 律 程 序 完 成 後 另 發 新 聞 

稿 。  

查 詢  

18.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的 任 何 查 詢 可 向 立 法 會 議 員 李 國 寶 博 士 

（GBS 及 太 平 紳 士 ） 辦 公 室 Andrew Burns 先 生 提 出 （ 電 話 號 

碼 ﹕ 2842 3449 或 傳 真 號 碼 ﹕ 2526 1909 ） 。  

 

 

議 員 李 國 寶 博 士 （GBS 及 太 平 紳 士 ） 

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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